附件2

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

现场监督检查工作“双向”告知

为进一步规范我中心监督人员的现场监督检查工作行为，我中心制定了现场质量监督检查工作“双向”告知，自觉接受监督，请受监项目参建单位积极配合我中心监督工作，共同促进我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一、质监人员“十不准”

1.不准接受监督对象礼金、礼品、消费卡、有价证券、股权或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财物（含电子红包等）；

2.不准接受监督对象超标准、超范围的接待、超标准住宿、任何形式的宴请或者旅游、健身、娱乐活动；

3.不准与监督对象有借贷、投资、报销等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；

4.不准接受监督对象聘任、兼职取酬，不准向监督对象介绍、推销产品；

5.不准隐瞒受监工程现场质量安全问题及隐患；不准在工程验收时降低工程质量标准；

6.不准泄露信用考核、信用评价、行政处罚、资质评审、检查项目和行程等工作秘密；

7.不准默许、协助参建单位修改数据、出具假报告或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；

8.不准过问、打听行政执法案件，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说情打招呼；

9.不准在监督检查或执行其他公务期间私自会见参建单位人员；

10.不准进行其它妨碍质监工作的活动。
二、工程参建单位“十不为”

1.不得向监督人员送礼金、礼品、消费卡、有价证券（含电子红包等）；

2.不得为监督人员提供超标准接待、超标准安排住宿或邀请参加任何形式的宴请和娱乐活动；

3.不得与监督人员有借贷、投资、报销等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；

4.不得向监督人员施加影响监督结果公正的各种压力；

5.不得阻碍监督人员开展现场监督、执法工作；

6.不得向监督人员提供各种虚假资料；

7.不得调换监督抽检中现场抽取的各类检测样品；

8.不得向我中心干部职工打听、问询信用考核、行政处罚、资质评审等要求保密的信息；

9.不得向监督人员隐瞒工程质量安全问题；

10.不得捏造事实、诬告或陷害监督人员。

项目名称：晋同高速公路（厦门段）一期工程（埔山隧道段) 
工作内容：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受理
告知人：檀署忠
被告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

告知时间： 2026年4月 

投诉电话：0591-87077660
注：本告知归入本处室工程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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